
法 巴 基 金 

年度股東常會委任書 

議           程 

1.呈報董事會及本公司簽證會計師之 2023年度報告。   □是 □否 □放棄 

2.通過財務期間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為止之財務報告及盈餘分配案。   □是 □否 □放棄 

3.解除現任董事責任之委任。 □是 □否 □放棄 

4.依法令之相關人員指派： 

  a.委任以下人員為董事，授權時間為一年，直至下一屆年度股東常會 

    舉行： 

    Pierre MOULIN, Marnix ARICKX, Marianne HUVE-ALLARD, 

    Giorgia d'ANNA , François ROUX, Cécile du Merle, Emmanuel  

    COLLINET DE LA SALLE,Philippe DITISHEIM, Georgina WILTON. 

  b.任命 PwC擔任 SICAV 稽核，至下屆年度股東大會。 

 

□是 □否 □放棄 

受益人身分證字號 加蓋特定金錢信託原留印鑑 
經辦核印 

/計算表決單位數 

  

 

 

 

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 

 

請欲表示意見之委託人於 113 年 04月 22日以前填寫並加蓋特定金錢信託原留印鑑傳真予本行信託

部，傳真電話：(02)6618-6780、(02)2821-0464 


